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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方法无法直接体现农村金融对“农户”“农民”和“农业”的金融

支持情况，无法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也没有考虑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
基于农村金融发展的渗透度、方向性和可持续性特征，建立“三位一体”“５ 指标＋１ 因子”的农村金融发展水

平复合度量体系，并对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结果表明：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发

展的总体水平有明显提升，区域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农村贷款的投放集中度在提高，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

处于下降态势，农村金融“嫌贫爱富”的状况加剧。 应兼顾农村金融的可持续性和渗透度，积极推进农村金

融与农村产业发展以及现代农业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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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方法目前还没

有专门的文献进行探讨，现有的研究散见于关于农

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相关关系的文献中。 徐笑

波和邓英陶（１９９４） 利用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 年的统计数

据，用农村金融相关率来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在数值上等于“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
张兵等（２００２）对徐笑波和邓英陶的指标进行了修

正，用“农户存款” “农业存款”与“农户手持现金”
三者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同时以“农业

ＧＤＰ”代替“农村国民收入”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

宋宏谋（２００３）运用雷蒙德·Ｗ·戈德史密斯所提

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标，采用 １９７９—２０００ 年中国农村

金融数据构建了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指

标。 姚耀军（２００４）利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

ＧＤＰ”之比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程度，其中

“农村贷款余额”由“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贷款余

额”构成。 陈文俊（２０１１）用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

村金融发展效率来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中，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用“农村存款余额”和“农村贷款

余额”之和与农业 ＧＤＰ 之比来反映，农村金融发展

效率用“农村贷款额”与“农村存款余额”之比表示。
姚星垣和夏慧（２０１２）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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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减去“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支出”再除以“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 来反映农村金融发展

水平。
以上文献的度量方法虽然有差异，但基本上是

根据“农村存款” “农村贷款” “农业 ＧＤＰ” “农村

ＧＤＰ”等几个指标进行运算，进而得到相应的度量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但是，随着市场经

济体系的建立，农村金融资源“嫌贫爱富”的本性逐

渐曝露，不少农村金融机构事实上成为了农村金融

资源的抽水机，将农村存款大量转移到城市。 因此

“农村存款”的多寡已不能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真

实水平。 同时，“农业 ＧＤＰ”与“农村 ＧＤＰ”的差异

很大，用“农业 ＧＤＰ”代替“农村 ＧＤＰ”存在很大的

偏差。 因此，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 ＧＤＰ”之比

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相对可取。 但在中国的统

计系统中，“农村贷款余额”和“农村 ＧＤＰ”都没有直

接对应的统计指标。 不少学者用“乡镇企业贷款”
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来表示“农村贷款余额”，但
这一口径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村贷款的真实水平。
另外，随着乡镇企业的没落，目前对“乡镇企业贷

款”指标也无法正常统计。 而对于“农村 ＧＤＰ”，大
多采用估算的方法，但这一估计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 有些数据不但不容易获得，而且也难以进行准

确统计，其估计结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即使数据不存在问题，现有度量农村金融发展

水平的方法也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现有

度量方法无法体现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中数量最

大的经济主体“农户”和直接生产者“农民”的金融

支持情况。 农村金融如果不能有效渗透到“农户”
和“农民”层面，可以说农村金融就没有“生根”，则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必然处于落后的状态。 二是现

有度量方法无法体现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中最重

要的产业“农业”的金融支持情况。 农村金融如果

不能对农业进行有效的金融支持，农村贷款必然出

现异化，则会犯方向性的错误。 三是现有度量方法

无法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农村

金融往往具有一定政策性质，有些地方虽然贷款增

长幅度大，但随之而来的不良贷款余额也可能大幅

度攀升，贷款质量下降，农村金融发展不具有可持

续性。 四是现有度量方法没有考虑不同经济发展

阶段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 比如第一产业占比依

然很大的省份和第一产业占比比较小的省份对农

村金融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于农村金融含

有一定的政策性，农业大省的政策性贷款可能相对

较多。 因此，采用一刀切的度量指标来度量我国农

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不科学性。 有鉴于此，本文将

基于农村金融的功能构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复合

度量体系，并对我国各省区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

出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发展与改革的建议，以弥补

现有研究的不足，为有关研究提供方法借鉴，同时

也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实践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

依据。

　 　 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复合度量体系：
“三位一体”“５ 指标＋１ 因子”

　 　 本文从农村金融高效、可持续地为农村经济发

展服务的功能出发，综合考虑农村金融发展的渗透

度、方向性和可持续性，建立“三位一体”“５ 指标＋１
因子”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度量体系。 根据中国农

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如果一个地区农村金融

发达，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高，应当满足三个方面的

要求：一是渗透度高，满足“农户”和“农民”金融需

求的能力强；二是方向合理，贷款方向符合最大化

农村金融功能的要求，满足“农业”金融需求的能力

强，满足农村小企业融资能力强；三是可持续发展

能力强，贷款质量高，不良资产少。 根据农村经济

金融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的渗透度可用农民人均

贷款与地区人均贷款之比 Ｆ ｆａｒｍｅｒ和获得贷款农户数

占总农户的比例 Ｆ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两个指标来反映；农村金融

的方向性可用农业贷款与农业 ＧＤＰ 之比 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和

农民人均小企业贷款与地区人均贷款之比 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来

反映；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贷款质量可用良好贷款比

例 Ｆｇｏｏ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反映。 因此，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度量体

系可表示为图 １。
考虑不同地区农业发展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

的不同，农村金融的需求有差异，同时考虑到农业

大省可能存在的更多的政策性金融，在以上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需要加一个校正因子。 由于这些政策

因素和需求差异因素与农业在地区经济中的份额

正相关，因此校正因子是农业增加值和地区生产总

值之比 Ｒａｇｒ的函数。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农村金融

发展水平的度量公式可表示为：
ＲＦ ＝ β１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β２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β３Ｆｆａｒｍｅｒ ＋ β４Ｆ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

β５Ｆｇｏｏ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 μＲａｇ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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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体系

三、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实证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大致经

历了四个阶段 （游波，２０１１）。 第一阶段 （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４ 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形成了

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
第二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６ 年）是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

与定位阶段；第三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年）是农村金融

体制重新定位阶段，中央对农村金融结构进行了重

大调整，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退出以及对非正

规金融的整顿，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

军；第四阶段（２００６ 年至今）是农村金融体制逐步开

放阶段，改革的方向是：加快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

系，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

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和支

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下面对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实

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中国银行业

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由于目前公布的最新数

据为 ２０１０ 年数据，因此本实证研究的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１．中国农村金融运行的总体情况

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度推进，中国农村金融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全部农村金融

机构农业贷款的增长速度超过同期银行总贷款增长

速度的 １ 倍；２０１０ 年末，农业贷款余额达 ７２７ ３１６ ３６６
万元，在 ２００６ 年的基础上增长了 ２．５７ 倍，年均增长

２９．０１％；而同期银行总贷款仅增长了 １ 倍，年均仅

增长 １４． ９２％。 农民人均农业贷款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２ ３０３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８ ８６１ 元，增长了 ２．８５ 倍，

年均增长 ３０． ９３％。 ２０１０ 年末，农户贷款余额达

２３ ９８９ １６９１万元，在 ２００６ 年的基础上增长了 １．３６
倍，年均增长 １８．７６％；农户户均贷款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４ ２８１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 １４２ 元，增长了 １．３７
倍，年均增长 １８．８３％。 ２０１０ 年末，农村小企业贷款

余额达 ２６３ ５２９ ４０１ 万元，在 ２００６ 年的基础上增长

了 ３５％，年均增长 ６．１６％；农民人均小企业贷款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２ ２１２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２１１ 元，增长

了 ４５％，年均增长 ７．７４％。 与此同时，不良贷款率持

续下降，２００６ 年良好贷款率为 ９０％，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９７％；不良贷款余额下降了 ４１％，年均下降 １０％。 但

不容忽视的是，普通农户享受金融服务依然存在较

大的 障 碍。 ２０１０ 年 末， 获 得 贷 款 的 农 户 数 为

６９ ２５７ １２１户，在 ２００６ 年的基础上减少了 ２５％；获
得贷款的农户比例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３７％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９％。 在农村贷款规模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获得贷

款的农户比例却在下降，说明农村贷款的集中度进

一步提高，农村金融 “嫌贫爱富” 的状况依然在

加剧。

　 　 ２．中国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

评价

　 　 运用“三位一体”“５ 指标＋１ 因子”的度量体系

对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需要三

个步骤：一是 ５ 个分项指标的权重确定，二是校正因

子的估算，三是综合得分的计算。
（１）指标权重的确定

常见的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是专家评分法，但
专家评分法具有明显的主观性。 本研究采用一种

客观的数据挖掘技术———粗糙集（Ｒｏｕｇｈ Ｓｅｔ）来确

定权重。 粗糙集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不需提供问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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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中国农村金融运行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乡村总人口 ／ 人 ８８３ ５０１ ３００ ７２７ ５００ ０００ ７１６ ４５０ ０００ ８３３ ８１１ ６０５ ８２０ ８０７ ３７８

农村户数 ／ 户 ２３７ ２４２ ８２０ ２５４ ３４９ ０００ ２５５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４ ８１４ ６５３ ２３６ ５２２ ７８４

各项贷款余额 ／ 万元 ２ ３６８ ９０８ １０２ ２ ７４９ ３４１ ９０６ ３ １６９ ３８６ ５８５ ３ ８９２ ５１４ ５５３ ４ ７４８ ３８８ ７２７

不良贷款余额 ／ 万元 ２３７ ９６３ ３６８ ２７０ ７９７ ５００ １９１ ４９８ ０９８ １６２ ５０１ ６３５ １４０ ７９３ ８９９

农业贷款余额 ／ 万元 ２０３ ４９９ ４７１ ２３５ ８８２ ３００ ３５０ ７２２ １７２ ４８５ ６１６ ５５２ ７２７ ３１６ ３６６

农户贷款余额 ／ 万元 １０１ ５５１ ９６１ １３１ ４４９ ００７ １３７ ２２８ ７８９ １８９ ８６７ ２１０ ２３９ ８９１ ６９１

获得贷款的农户数 ／ 户 ８７ １８７ ９６３ ８８ ０９４ ５０５ ７０ ４５８ ９１４ ７３ ８１８ ９３４ ６９ ２５７ １２１

农村小企业贷款余额 ／ 万元 １９５ ４６９ ２６３ １５０ ５０５ ０３２ １２３ ８０７ ３６５ ２０４ ０７６ ４１２ ２６３ ５２９ ４０１

良好贷款率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４ ０．９６ ０．９７

农民人均农业贷款 ／ 元 ／ 人 ２ ３０３ ３ ２４２ ４ ８９５ ５ ８２４ ８ ８６１

农民人均小企业贷款 ／ 元 ／ 人 ２ ２１２ ２ ０６９ １ ７２８ ２ ４４８ ３ ２１１

农户户均贷款 ／ 元 ／ 户 ４ ２８１ ５ １６８ ５ ３７９ ８ ０８６ １０ １４２

获得贷款农户比例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２８ ０．３１ ０．２９

需处理的数据集合之外的任何先验信息，仅根据观

测数据生成分类或决策规则（Ｐａｗｌａｌｚ，１９９８；钟波，
肖智，２００２）。 首先根据图 １ 所列指标，将每个分项

指标的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对每个分项指标的值

按优、良、中、差分成 ４ 等，并分别赋值为 ４、３、２、１。
对于获得贷款农户比例指根据农户的贷款需求确

定等级：参考王雅君（２０１０）的调查研究，实际有贷

款需求的农户比例平均约 ７５％，因此将获得贷款农

户比例达到 ７０％以上定为优，４５％ ～ ７０％定为良，
２０％～４５％定为中，低于 ２０％定为差。 依据银行风险

控制规范，将良好贷款率在 ９０％以下定为差，９０％ ～
９４％定为中，９４％ ～ ９７％定为良，高于 ９７％定为优。
对于其他三个指标，首先分别计算平均值和标准

差，高于平均值加 １ 个标准差定义为优，在平均值加

０．５ 个标准差和平均值加 １ 个标准差之间定义为良，
在平均值加 ０．５ 个标准差和平均值减 ０．５ 个标准差

之间定义为中，低于平均值减 ０．５ 个标准差定义为

差。 然后基于离散化处理后的数据，分别计算出各

分项指标的信息熵和贡献值。 最后对贡献值做归

一化处理，便得到各分项指标的权重。
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通过粗糙集方法，

得到农业贷款与农业 ＧＤＰ 之比、农民人均小企业贷

款与人均贷款之比、人均农民贷款与人均贷款之

比、获得贷款农户比例、良好贷款率的权重分别是

０ ２３、０．１６、０．２４、０．１４ 和 ０．２２（见表 ２）。 五个指标都

显著大于 ０，说明五个指标在评价农村金融发展水

平时都很重要，不能相互代替。

表 ２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各分项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

指标 信息熵 贡献值 指标权重

农业贷款与农业 ＧＤＰ 之比 ３．８９４ ８ ０．４４８ １ ０．２３

农民人均小企业贷款

与人均贷款之比
４．０３９ ４ ０．３０３ ５ ０．１６

人均农民贷款与人均

贷款之比
３．８７６ ７ ０．４６６ ２ ０．２４

获得贷款农户比例 ４．０７６ ３ ０．２６６ ６ ０．１４

良好贷款率 ３．９１４ ０ ０．４２８ ９ ０．２２

（２）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校正因子的估算

由于各地区农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农村金融需求以及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存在显著差

异。 基于五个指标的评价结果需要用校正因子进

行调整，才能更好地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水

平。 具体方法是：首先运用粗糙集方法获得的五个

指标权重对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初步评

价，得到校正前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ＲＦ′：
ＲＦ′ ＝ ０．２３１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０．１６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０．２４Ｆ ｆａｒｍｅｒ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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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Ｆ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 ０．２２Ｆｇｏｏ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２）
式（２）中 ５ 个指标采用离散化分等后的值。 然

后以 ＲＦ′为因变量，以农业 ＧＤＰ 与 ＧＤＰ 之比为自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便可得到式（１）中的校正系数 μ。
运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３１ 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选择

空间固定效 应 模 型， 得 到 模 型 的 Ｆ 统 计 量 为

８．７１５ ８，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农业 ＧＤＰ
与 ＧＤＰ 之比的系数为 １．１１７ ０，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对农村金融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冲击。 工业化进程

滞后的地区，农村金融的需求面更大，农村政策性

金融的作用也可能更明显。 通过模型分析，得到式

（１）中的校正系数 μ 为 １．１１７ ０。
（３）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将各分项指标的权重和校正因子代入式（１），
可得到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

ＲＦ ＝ ０．２３１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０．１６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０．２４Ｆ ｆａｒｍｅｒ ＋
０．１４Ｆ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 ０．２２Ｆｇｏｏ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 １．１１７ ０Ｒａｇｒ （３）

运用式（３），可计算得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各地区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分（见表 ３）。 得分在 ３．５ 以上

是优等发展水平，得分在 ２．５ ～ ３．５ 之间的为良好发

展水平，得分在 ２ ～ ２．５ 之间的为中等发展水平，得
分在 ２ 以下的是差等发展水平。 根据这一标准，对
２０１０ 年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等，结果表

明：只有浙江省农村金融处于优等发展水平之列，
其得分最高，为 ３．６２５ ２ 分；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苏

省、上海市、山东省、甘肃省、山西省、江西省、贵州

省、云南省和陕西省等 １０ 个省市区农村金融处于良

好发展水平；另有 １７ 个省市区农村金融处于中等级

发展水平；而重庆市、湖北省和海南省得分分别为

１ ９４３ ４、１．９０９ ８ 和 １．４３７ ９ 分，其农村金融处于差等

发展水平。

表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均值

全国 １．９３７ ５ １．９１６ ７ ２．０１５ ９ ２．２５８ ９ ２．３８７ ３ ２．１０３ ２

北京市 ２．４２６ ５ ２．０２８ ６ ２．４８８ ０ ２．４８９ １ ２．３３０ ２ ２．３５２ ５

天津市 ２．２０６ ６ ２．８２０ ８ ２．２６８ ５ ２．４８０ ９ ２．４８２ ４ ２．４５１ ８

河北省 １．９２８ ６ １．６５３ ０ １．７８９ ６ ２．３１６ ９ ２．３１９ ６ ２．００１ ６

山西省 ２．５０４ ６ ２．７２５ ２ ２．４１１ ３ ２．５３７ ５ ２．７６２ ７ ２．５８８ ３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７７８ ６ １．７５３ ０ ２．２１９ ５ ２．４７３ ４ ２．４５５ ２ ２．１３５ ９

辽宁省 １．６０５ ６ １．５１１ ８ １．６４２ ０ １．６４６ １ ２．１０１ ３ １．７０１ ４

吉林省 ２．４５６ ９ １．７１４ ７ １．０６０ ６ ２．２２９ ５ ２．００４ ７ １．８９３ ３

黑龙江省 １．７２７ ４ １．５５０ ９ １．８４３ ６ ２．０６９ ８ ２．０７９ ６ １．８５４ ３

上海市 ２．１２６ １ １．９６９ ０ ２．１９０ ９ ２．３５１ ６ ２．５８２ ６ ２．２４４ ０

江苏省 １．８０２ ９ ２．０２８ １ １．９８２ ６ ２．３７６ ７ ２．６０１ ５ ２．１５８ ４

浙江省 ２．３４９ ９ ２．４２１ ８ ３．４６３ １ ２．６８３ ５ ３．６２５ ２ ２．９０８ ７

安徽省 １．８４５ ６ １．６６４ ７ １．８１１ ５ ２．０３４ ０ ２．０４３ ７ １．８７９ ９

福建省 １．９０７ ５ ２．１３５ ６ ２．０８０ ５ ２．３１２ ０ ２．３１６ ６ ２．１５０ ５

江西省 １．８７９ １ １．７０１ １ ２．０３７ ２ ２．２９９ ７ ２．６９７ ４ ２．１２２ ９

山东省 １．８８２ ９ ２．０９１ １ ２．３３２ １ ２．３３３ ７ ２．５６７ ７ ２．２４１ ５

河南省 １．４６０ ７ ２．０６４ ８ １．８３８ ７ ２．３０１ ２ ２．０６２ ４ １．９４５ ５

湖北省 １．７０８ ６ １．４６０ ３ １．５７４ ５ １．５９５ ２ １．９０９ ８ １．６４９ ７

湖南省 １．７０６ ６ １．６１７ ３ １．７０９ ０ ２．２９１ ５ ２．２９８ ０ １．９２４ ５

广东省 １．２３０ ６ １．４８４ ３ １．９２８ ３ ２．１６３ １ ２．１６４ ５ １．７９４ ２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７８４ ７ １．８２１ ８ ２．１４３ ５ ２．２３０ ０ ２．４６４ ５ ２．０８８ ９

海南省 １．４５２ ２ １．２６８ ５ １．０９５ ０ １．１１７ ９ １．４３７ ９ １．２７４ ３

重庆市 １．６１６ ０ １．７０４ ９ １．６９３ ９ １．７７６ ２ １．９４３ ４ １．７４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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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均值

四川省 １．６２０ ２ １．５７１ ３ １．４５８ ７ １．８０３ １ ２．２６８ ６ １．７４４ ４

贵州省 １．８８４ ９ １．５１２ ０ ２．０１６ ４ ２．８１２ ９ ２．６７８ ３ ２．１８０ ９

云南省 １．８１８ ２ １．９６７ ０ ２．３７９ ９ ２．３８６ ７ ２．６１８ ６ ２．２３４ １

西藏自治区 ２．４４３ ９ ２．２８１ ７ ２．２５９ ３ ２．４２８ ３ ２．２７８ ７ ２．３３８ ４

陕西省 ２．２５１ １ ２．２２５ ２ ２．２３７ １ ２．４７２ ０ ２．５７０ ９ ２．３５１ ３

甘肃省 ２．２７２ ８ ２．３９７ ２ ２．１９７ ２ ２．６５６ １ ２．８１７ ６ ２．４６８ １

青海省 １．８８４ ９ ２．０５２ ５ ２．０７７ ３ ２．０８９ １ ２．１４８ ４ ２．０５０ ４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２．４１５ ２ ２．４７５ ６ ２．７６８ ０ ３．０２５ ０ ３．０１４ ７ ２．７３９ 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２．０８２ １ １．７４４ １ １．４９６ ３ ２．２４１ ６ ２．３５８ ４ １．９８４ ５

　 　 基于表 ４ 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

总体水平在上升。 ２００６ 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的均值为 １． ９３７ ５，处于差等发展水平，而在 ２０１０
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均值提升至 ２．３８７ ３，
增长了 ２３．２２％，年均增长 ４．２６％。 更可喜的是，各
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２０１０
年，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 ＧＩＮＩ 系数、ＧＥ０ 和

ＧＥ１ 分别为 ０．０８６ ８、０．０１３ ２ 和 ０．０１３ １，在 ２００６ 年

的基础上分别减少了 ９．３０％、１０．２０％和 ９．６６％。 农

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平均每年以 ２％的速度

减少。 但也应看到，这种缩小的趋势不是直线式

的，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

距在扩大。 ２００８ 年，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

ＧＩＮＩ 系数、ＧＥ０ 和 ＧＥ１ 分别为 ０．１２２ ７、０．０２７ １ 和

０ ０２６ ２，在 ２００６ 年的基础上分别增长了 ２８．２１％、
８４．３５％和 ８０．６９％。 而在 ２００９ 年，地区差距又迅速

缩小。 究其原因可能是 ２００８ 年以后农村新型金融

机构大力发展，大大拓展了各地农村金融发展的空

间，尤其使原先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得到

了较大的提升。 ２００８ 年成立的 １０７ 家农村新型金

融机构，除了 １９ 家在东部地区外，其他的 ８８ 家全在

中西部地区；２０１０ 年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已达到 ３８３
家，农户贷款余额达 １ ９２９ ４１４ 万元，相当于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农户贷款余额的 １．１５ 倍，相当于五家商

业银行农户贷款余额的 ７％。 可见，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

的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指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均值

最大值 ２．５０４ ６ ２．８２０ ８ ３．４６３ １ ３．０２５ ０ ３．６２５ ２ ２．９０８ ７

最小值 １．２３０ ６ １．２６８ ５ １．０６０ ６ １．１１７ ９ １．４３７ ９ １．２７４ ３

均值 １．９３７ ５ １．９１６ ７ ２．０１５ ９ ２．２５８ ９ ２．３８７ ３ ２．１０３ ２

ＧＩＮＩ ０．０９５ ７ ０．１１０ ８ ０．１２２ ７ ０．０８６ ７ ０．０８６ ８ ０．０８７ ８

ＧＥ０ ０．０１４ ７ ０．０１８ ９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１２ ９

ＧＥ１ ０．０１４ ５ ０．０１９ １ ０．０２６ ２ ０．０１４ ５ ０．０１３ １ ０．０１２ ６

　 　 　 　 注：ＧＩＮＩ、ＧＥ０ 和 ＧＥ１ 分别是 ＧＩＮＩ 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 Ｔｈｅｉｌ 指标。

　 　 四、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发展与改革的

建议

　 　 本文剖析了现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度量方法

存在的缺陷，建立了“三位一体” “５ 指标＋１ 因子”

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复合度量体系，并对我国各地

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 研究结果

表明：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

明显上升，区域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农村贷款的

集中度在提高，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处于下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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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农村金融“嫌贫爱富”的状况依然在加剧。 特别

是还有不少地区，农村金融要么远离农村经济中最

重要的产业，不能对农业进行有效的金融支持，农
村贷款出现了异化，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么远离

农村经济中数量最大的经济主体，不能对农户进行

有效的金融支持，导致农村金融不能“生根”；要么

偏离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本义，呈现农村金融功能的

异化，不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

展。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金融与农村产

业发展结合不紧密，农村金融被动服务的状态没有

根本改变，农村金融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的机制

体制不健全。 本文就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发展与

改革，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兼顾农村金融的可持续性和渗透度，
建立政府、农民和银行共赢的农村金融发展

机制

　 　 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农村

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运作更加明显，农村金融风险控

制更加严格，不良贷款比例大幅下降，农村金融的

可持续性特征得到彰显。 但农村金融的渗透度却

大幅下降，普惠制的农村金融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

来。 下一阶段，必须要重视农村金融的可持续性与

渗透度的兼顾问题，部分地区可以适当增加贷款的

风险容忍度，通过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协调政府、
农民和银行的利益冲突，建立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

展机制。 研究发现，可持续性和渗透度之间存在着

此消彼长的关系，获得贷款农户的比例每提高 １％，
不良贷款率会增加 ０．２％。 目前不少地区，将不良贷

款率控制在 １％的水平，获得贷款农户的比例只有

１４％左右，这对很多农户产生了严重的金融排斥效

应。 建议各地区将农村金融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３％
左右的水平，并建立由政府、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

共同分担农村金融风险的机制。

　 　 ２．推进农村金融与农村产业发展的有机

融合，建立城乡一体的价值链金融制度

　 　 当前农村金融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根源于农村

金融与农村产业发展的脱离。 实现中国农村金融

改革突围的关键是要深度推进农村金融与农村产

业发展的有机融合，构建城乡一体的价值链金融制

度。 城乡一体的价值链金融制度，是从农村产业链

的角度而不是从单一农户或农业企业的角度进行

信贷制度设计，农村金融主体深度介入农村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并进行有效的金融服务，以推进城乡一

体化农村产业链的形成和有效运转，促进农村产业

链价值最大化，实现城乡共赢的农村金融制度安

排。 城乡联结的农村价值链金融制度，可以“三位

一体”地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一是有利于农村产业

链的形成和有效运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解决

传统农业项目风险高、收益低的问题，增加农业对

资本的吸引力，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基

础，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方向性”纠偏效应；二是

有利于系统性化解产业链上农户以及生产、流通等

各环节企业组织的资金约束，增强对农户的金融服

务能力，解决农村金融的“生根”问题；三是从产业

链和价值链的角度进行资金配置，有利于降低农村

金融的运行风险，提高资金配置的总体效益，提升

贷款质量，解决农村金融商业化运行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

　 　 ３．推进农村金融与现代农业的有机结

合，建立农村金融引导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

机制

　 　 农业现代化是新时期推进“四化”建设的基础。
农村金融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要维护好农业产业

链上各主体的共同利益，实现农业产业链价值的最

大化和农业剩余的最大化，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当前需要深度推进农村金融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

机结合，建立农村金融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引导

机制。 具体而言，重点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结合：
一是通过农村金融诱导农业产业链与农业区域专

业化和规模化相结合，促进农村经济“线”和“面”的
协同发展，优化农村金融的运行环境；二是农村金

融要为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服务提

供融资便利，促进农业产业链与先进生产要素相结

合；三是农村金融要为新型农业生产合作社提供融

资便利，促进农业产业链与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相

结合；四是农村金融要为专业大户、职业农民、技术

能手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促进农业产业链与现代

农村人力资本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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